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2022第19屆杭州亞運會」培訓隊112年車輛租用採購案
需求規範書
一、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2022年亞運會培訓隊車輛租用採購案，特訂定本需求規範。

二、交還車重要期程：
(一)交車期程：自決標之翌日起5個工作天內完成，將採購標的送達並安裝妥善於甲方指定之場所。 
(二)租期：自交車完成後起至112年9月30日止。
(三)還車期程：由本會通知指定日期提前還車或於租期約滿前1日，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均計入。       
三、車輛需求：

（一）車種：8人座休旅車，車齡：以3年內為主。
（二）車輛應符合行政院環保署柴油引擎四期空氣污染防治及噪音管制等標準。
（三）車輛應具備配件:自行車車頂架、行車紀錄器(前鏡頭)、倒車雷達等..。
（四）廠商應於租賃期間對每一輛車投保保險相關資料，提供有效投保證明文件。
四、租賃方式：

(一)租賃期間車輛故障或因事故損壞，得標廠商應立即調用同款同配備之車輛，契約金額按月撥付租金（內含5%營業稅），依決標單價及每月租用數量核算租金。

(二)廠商所提供之車輛，應為交通監理單位完成各項檢驗合格，並依規定繳交各項規費且檢附合格之車輛牌照證明。
  (三)廠商應提供租用車輛效期內之保險證明文件，如強制汽車責任險、乙式車體
      損失險，竊盜險、第三人責任險、乘客責任險、駕駛傷害險等。
  (四)租賃期間不含過路費、燃料費。

  (五)租賃期間車輛因事故車體損壞維修費自付額部分(最高不得超過壹萬元，壹萬元以下核實請款(發票含稅)，經本會核實後撥付。
五、保險：廠商於履約期間內應辦理下列保險（本契約不足及未妥之處仍依據保 
          險法及公路法令相關規定辦理）：

(一)最少需有乙式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二)第三人責任險:
每一個人傷害:100萬元(含)，每一意外事故之傷害:450萬元(含50萬財損)。
(三)乘客體傷責任險: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200萬元(含)。
        每一意外事故之傷害:100萬元/人(含)依行照上登記之乘客數扣除司機乙名。  
六、付款：每月開立發票連同匯款帳號向本會請款，經本會會計核實後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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